
证券代码：601777       证券简称：力帆股份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122 

 

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暂时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 公司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 44,892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

资金中 1,000 万元已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到期，因公司涉及前次非公

开发行股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被冻结，为保证公司资金安全，

暂时无法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。 

 公司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 44,892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

资金中 37,892 万元已于 2018年 7月 6日到期，因公司流动资金比较紧

张，暂时无法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。另还有 6,000 万元将于 2020 年 4

月 13 日到期，因募集资金账户已被冻结，是否能如期归还也存在一定

不确定性。公司正在积极与债权人协调，争取早日解除募集资金账户的

冻结，待资金压力有所缓解时尽快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。 

 

一、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

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12月17日召

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前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使用闲置募

集资金1,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使用期限为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

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。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非公开发

行A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18-131。 

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,000 万元人民币募集资金尚

未归还至募集资金银行专户。 

二、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原因 

因公司涉及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被冻结，为保证

公司资金安全，暂时无法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。 

三、公司下一步归还募集资金计划 

待后续解除公司资金风险后，公司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剩余未归还部分

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。同时，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正在积极与公司保荐机构

探讨其它可行的归还方式，尽快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除本次到期的1,000万元暂时无法归还外，还有37,892万元已于2018年7月6

日到期，因公司流动资金比较紧张，暂时无法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，另外还有 

6,000万元将于2020年4月13日到期，因募集资金账户已被冻结，是否能如期归还

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公司正在积极与债权人协调，争取早日解除募集资金账户

的冻结，待资金压力有所缓解时尽快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相关信

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公告为准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，充分了解投资风险，谨慎、理性投资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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